关于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1063，创新层），成立于2001年4月28日，2011年9月23日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4年8月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周玉，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注册资本为69,036.631.00元，总股本为69,036.631.00股，住所地址为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1幢8楼。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15日，共有股东343人。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围绕“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建筑智能化工程、光伏电站建设和节能服务领域，从规划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运维管理到数据分析等各个环节的专业化服务，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建筑和智慧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9月21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8年9月29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10月24日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确认截至2018年9月20日，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不存在违规问题，在日常监管中，也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挂牌以来，申请人共计进行过一次定向发行股票融资，融资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申请人挂牌以来，进行过一次权益分派。2016年6月20日，申请人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以挂牌公司总股本69,036.63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律师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律师未对申请人本次发行的定价程序是否规范，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定价依据是否合理，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合理等发表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2018]皖天律证字第298-1号）认为：申请人本次发行目的合理；本次发行已对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充分保障了在册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虽然尚未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对象，但已明确了发行对象范围、确定方法以及认购方式，符合《公众公司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申请人本次发行的价格区间和定价原则、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情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有利于保障申请人经营活动的开展，改善公司负债结构，进一步保障申请人可持续发展和股东的利益，规模合理；本次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申请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促进申请人主营业务的发展，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申请人借款利息支出，增强申请人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而提升申请人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申请人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申请人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申请人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申请人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规定；安泰股份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关于银行贷款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中有两笔合计1亿元的贷款单位为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这两笔贷款是否合法合规。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14,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银行名称
	金额
	贷款期限
	年利率

	安徽出版集团
	交通银行合肥祁门路支行
	7,000.00
	2018.1.28-2018.12.27
	4.785%

	安徽出版集团
	交通银行合肥祁门路支行
	3,000.00
	2018.4.2-2019.4.1
	5.220%

	东莞银行合肥分行
	东莞银行合肥分行
	4,000.00
	2018.1.3-2019.1.2
	5.220%


2016年10月，申请人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与交通银行签订《蕴通账户服务协议》，通过在交通银行开立人民币现金池业务实现与集团下属成员公司的资金借贷，以委贷等方式实现资金划拨。安徽出版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交通银行现金池向发行人提供借款，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银行按照约定利率按期扣取利息和本金，借款发放符合银行业务规则约定，合法合规。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与安徽出版集团之间通过交通银行发生的借款合法合规。
律师认为，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银行向发行人发放的两笔合计1亿元贷款合法合规。
（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开拓市场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包括：偿还银行贷款、支付投标履约保证金、支付材料采购款及施工费、补充其他流动资金。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是否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2015年12月，申请人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同时，经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关于同意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定增和做市交易的批复》（皖宣办字[2015]113号）及《关于调整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增和做市交易方案的批复》（皖宣办字[2015]123号）同意，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向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华文创投、华晟投资等12名原股东，海通证券等7家做市商，以及张萍等28名公司核心员工，共计47名对象定向发行股票1,1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600万元；募集资金用途为用于推动公司在智慧能源产业市场的拓展，加快全国市场的开拓。
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实际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使用时间（或时间区间）

	偿还银行贷款
	4,000.00
	2016年2月18日

	支付投标、履约保证金
	1,074.62
	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3月9日

	支付材料采购款及施工费
	960.56
	2016年2月2日至2016年2月4日

	补充其他流动资金
	564.82
	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29日


申请人智慧能源业务以公司承接、实施工程的方式实现，实施工程主要采用工程承包模式。该模式在工程实施中涉及到较多资金占用，要求公司必须储备足够的营运资金，以满足工程项目的承揽、规划设计、材料采购、工程施工及后续服务的需要。因此，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开展智慧建筑和智慧能源业务的基础。
2014年至2016年，申请人大力开拓智慧能源业务，承接了较多大型光伏新能源项目，智慧能源业务收入增长较快。2014年至2016年智慧能源业务实现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智慧能源
	10,419.98 
	 6,195.06 
	 268.86 

	合 计
	10,419.98 
	 6,195.06 
	 268.86 


申请人2014年、2015年承接了较多大型光伏新能源项目，智慧能源业务收入由2014年268.86万元增长至2016年的10,419.98万元，而申请人自有资金积累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智慧能源业务资金需求，公司通过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用于采购开展智慧能源业务相关的设备、材料。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中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亦是为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以便获取新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开拓智慧能源业务。故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中，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是为了获取新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开拓智慧能源业务，其他用于支付投标、履约保证金，支付材料采购款及施工费，补充其他流动资金均为了推动公司在智慧能源产业市场的拓展和项目的推进，符合前次股票发行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的规定。
申请人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律师认为，申请人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尚未开立本次募集资金专户。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账户号：499030100100132637
户名：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